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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序 言 

通勤災害，按照行政院勞動部依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

法」）第27條第3項制定之「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即2022年5
月1日災保法施行前依勞工保險條例《下

稱「勞保條例」》第34條第2項訂定之「勞

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

查準則」，下稱「系爭審查準則」）第4
條第1項規定，勞工上、下班，於適當時

間，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勞動場所，

或因從事二份以上工作而往返於勞動場

所間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

原則視為職業傷害，除有系爭審查準則

第17條（2022年5月1日前為第18條）所

列不得視為職業傷害之事由（非日常生

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或交通違規行為）

外，均屬職業傷害，而得請領職業災害

保險給付1。我國勞動基準法（下稱「勞

基法」）第59條規定雇主於勞工遭遇職業

災害而致死傷、失能或疾病時，應負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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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補償責任，惟就「職業災害」未設

有定義性之規定。則通勤災害是否屬勞

基法上之職業災害？學說2及實務素有

爭議。實務上，下級審尚有否定見解3，

最高法院則均寬認屬之4。然而，最高法

院各該肯認見解所據論理是否相同？與

一般性職業災害認定基準有無出入？筆

者觀察近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

748號民事判決關於此爭議，揭示不同以

往之論理闡述，本文擬回顧、分析相關

最高法院新舊實務見解5，並提出個人意

見分享。 

貳、 實務見解回顧 

一、一般性職業災害認定基準 

勞基法第59條所稱職業災害，包含

勞工因事故所遭遇之職業傷害或長期執

行職務所罹患之職業病，且均應與勞工

職務執行有相當之因果關係6；不惟勞工

所受傷害或罹患疾病之「促發」與其執

行職務之間，即其「惡化」與其執行職

務之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均屬

之7。該災害係勞工基於勞動契約，在雇

主監督指揮下從事勞動過程中發生（即

具有業務遂行性），且該災害與勞工所擔

任之業務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即具有

業務起因性），亦即勞工因就業場所或作

業活動及職業上原因所造成之傷害。而

就業場所包括僱用勞工工作之場所、因

勞工工作上必要設置之場所或其附屬建

築等，且基於職業災害補償制度維護勞

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保存或重建

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等立法宗旨，關於

就業場所及執行職務之內涵，應適度從

寬認定，凡勞工在工作期間內於雇主提

供供所屬勞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

發生傷害，均屬職業災害8。是以，職業

災害仍應具備業務遂行性、起因性，惟

關於就業場所及執行職務之內涵非不得

從寬認定之。 

二、通勤災害是否屬職業災害之

認定基準 

然關於通勤災害，實務則均未論及

與前述業務遂行性、起因性之關連及認

定，而以其他理由肯認屬職業災害。有

見解並未表示是否應援引勞保條例、系

爭審查準則第4條之規定，亦未說明論理

依據，而逕認定倘通勤災害非出於勞工

私人行為，且無系爭審查準則第17條各

款情事或違反法令之情形，即應屬職業

災害9；有認勞基法所定職業災害與勞保

條例所規範之職業傷害，具有相同之法

理及規定之類似性質，並參酌系爭審查

準則第4條之規定，而認通勤災害屬勞基

法第59條之職業傷害10，並進一步說明系

爭審查準則第17條第1款「非日常生活所

必需之私人行為」除外事由，係考量通

勤中勞工之該個人行為，非雇主所能掌

控之風險，仍由雇主承擔補償責任，非

事理所平，自應將之排除於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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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11。 

三、檢討分析 

然而，前開區分通勤災害與其他類

型而採取不同認定基準之作法，可能招

致下列質疑：（一）通勤災害與一般職業

災害有何差異？另就通勤災害設定特殊

基準之正當化基礎何在？（二）勞基法

第59條係規範雇主對勞工之補償責任，

勞保條例第34條第2項、災保法第27條第

3項及據以制定之系爭審查準則，則旨在

劃定勞工保險局對勞工之保險給付範

圍，能否謂兩者具有相同之法理及規定

之類似性質，不無疑問。（三）前開見解

認勞工之非日常生活所必需私人行為所

致通勤災害，非雇主所能掌控之風險，

而應將之排除於職業災害之外；實則，

不論勞工是否依合宜方式行經合理路

徑、是否依通常必需方式通勤，該途中

所生事故，均非雇主所能掌控之風險，

前開見解一方面肯認應考量雇主能否掌

控風險，一方面逕認通勤災害原則上屬

職業災害，不無矛盾。 

參、 實務見解之新發展  

一、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
748號民事判決 

本件勞工因通勤災害請求雇主負補

償責任，第一審法院為勞工部分勝訴判

決；雇主不服，就敗訴部分提起上訴，

勞工並擴張請求補償金額。第二審法院

認為：參酌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

安法」）第2條第5款規定：「職業災害：

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

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

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

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故

職業災害，應指勞工因執行職務關係所

致之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而該「執

行職務」之範圍除業務本身之外，凡業

務上附隨之必要、合理之行為，均應包

含在內，且由於執行職務關係，因他人

之行為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亦應視為

職業傷害，並參酌系爭審查準則之規

定，勞工於上下班必經途中發生之交通

事故，倘非出於勞工私人行為，而無系

爭審查準則第17條各款之情事，又非違

反其他法令者，應認屬於職業災害，故

本件勞工於上班必經途中所生交通事故

屬職業災害，而認勞工請求雇主負職業

災害補償責任有理由，爰駁回雇主之上

訴，並就勞工擴張請求為部分准駁之判

決；雇主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748號民事判決以下列理

由肯認通勤災害屬職業災害（惟另以補

償費用及金額列計尚有待調查之處為

由，廢棄原判決發回第二審法院）：「按

法官審理案件，若遇定義不明之法律概

念，應作闡明性解釋，即綜合文義、體

系、歷史、目的等因素，參酌社會一般

習慣，援用誠信原則，予以權衡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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